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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调查，是环评与公众之间的

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本评价报告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对益阳市大通湖区村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大通湖区东部片区开发整理项目

周围可能受影响的公众（个人及团体）进行民意调查，使项目环境影响区公众及

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

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污染，降低环境资源

的损失，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在拟建工程环境影响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调查，以收集相关区域公众对

项目建设的认识、态度和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

意见，吸收有益的建议，使拟建工程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

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工程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

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公众参与调查概况

为了让公众充分了解拟建工程，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次

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调查方式采用张贴公示公告、网上公示公告及户籍访谈

的形式，调查公众对拟建项目的意见和建议，调查是由调查人员将印好的调查表

发到被调查人员手中，当场填写，由调查人员收回，统计分析以填写完成的调查

表为依据。在调查过程中，为了使公众对益阳市大通湖区村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大通湖区东部片区开发整理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做出公正合理的决

定，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提出的疑问及对拟建工程的不解之处，尽可能的给予详

尽的解答。

2、调查方式与内容

2.1第一次网上公示

按国家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规范要求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的要求，建设单位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评价机构后，将本工程建设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材料于 2023年 10月 24日，由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的

网站（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60515）上发布了公众参与

信息公示，发布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概要，公众参与调查活动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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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内容与意见反馈方式等。公示期为 2023年 10月 24日-2023年 11月 2

日。具体委托信息公示（第一次信息公示）及其主要内容见表 2-1，公示情况见

图 1。

表 2-1 委托信息公示内容

建

建

设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益阳市大通湖区村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大通湖区东部片区

开发整理项目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地点 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

建设内容

及规模

（1）垃圾腾退面积为 14474m2，清理垃圾及覆土体量为 67211m3。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垃圾清挖及转运工程、垃圾筛分工程、筛上轻质

物外运处置工程、筛下土壤处置工程、建筑垃圾处理工程、废水处

理工程、生态恢复工程、其他辅助工程等。（2）垃圾压缩中转站整

体搬迁工程：对原垃圾压缩中转站进行拆除，并新建垃圾压缩中转

站。新建中转站用地规模 7562 m2，建设垃圾堆场、垃圾压缩及转运

车间、工具房及药剂库、渗滤液收集池、渗滤液处理设备、场内道

路、办公楼等设施。本项目垃圾转运站近期规模为 90吨/天，远期为

120吨/天

总投资（万元） 4997.34

建

设

单

位

单位名称
益阳市大通湖区村镇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联系电话 13237373430

通讯地址
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银河社区 五

一路 48-1号 邮政编码 413000

法人代表 向雄 联系人 黄部长

环

评

单

位

单位名称 湖南沐程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8673708789

Email 510386849 @qq.com 联系人 傅工

公众提出意见

的主要方式 来信、来访、Email、网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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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第二次网上公示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1月 10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63512)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情况

进行了该项目的第二次网上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简要工程概况，公众

查询环评报告书简本、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以及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

要事项，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联系方式以及项目简本。公示期为 2023年 11月

10日~2023年 11月 23日，公示情况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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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2.3现场信息公示

本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0月 24日~2023年 11月 2日在项目所在地及其

附近张贴现场公示，向公众发布环境信息公告。

图 3 现场公示照片

2.4公示反馈结果

通过现场公示及网上公示，让评价范围内及周围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居民和有

关单位对本项目的建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反

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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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卷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调查时间、范围、对象

2023年 10月 26日，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开展问卷调查。调查范围主要是

评价区域内可能受本工程项目影响的单位、居民。调查的对象包括这些区域内可

能受影响的和关注项目建设的农民、工人等各职业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和个人，

重点是临近居民的意见。本次调查发放调查表 16份，共收回有效个人调查表 14

份，单位调查表 2份，调查有效。

(2)调查内容

本次公众参与的调查内容主要从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几个方面出

发，重点突出本项目对拟选厂区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人民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影响

等，并反映对该项目的综合意见和建议。

根据调查意见表，接受调查的团体 2个，周边居民 15户均支持该项目的建

设。

4、群众意见征集会

为进一步征求群众意见，2023年 11月 20日，益阳市大通湖区村镇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大通湖区东部片区开发整理项目群众意见征集会，主

要召集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的群众，广泛听取了周边群众意见并形成了会议纪

要，周边群众都表达了对该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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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群众座谈会

5公众意见答复及采纳情况说明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公示都未征集到公众不支持意见。

5.2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次公众意见无未采纳情况。

6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6.1合法性分析

整个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建设项目公众参与严格按照国家环保部《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的有关规定，公开该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

建设单位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评价机构后，于 2023 年 10 月

24日-2023年 11月 2日在生态环境局公示网上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2023年

10月 24日~2023年 11月 2日在项目所在地及其附近张贴现场公示。2023年 11

月 10日~2023 年 11月 23日在生态环境局公示网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2023

年 10月 26日发放了公众参与调查表。

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的程序具有合法性。

6.2有效性分析

本项目所采用的环保信息公示形式包括两种，分别为：项目所在地及其附近

张贴现场公示，并进行了两次网上公示。

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的形式具有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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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代表性分析

本项目采取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的形式公开征询了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调查范围主要是评价区域内可能受本工程项目影响的单位、居民。调查的对象包

括这些区域内可能受影响的和关注项目建设的农民、工人等各职业不同年龄阶段

的群体和个人，重点是临近居民的意见。

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的形式具有代表性。

6.4真实性分析

环保信息公示、公众意见调查表的发放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公示内容

准确反映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工作过程透明有效。在进行公众调查时，建设单位

与环评单位对项目的概况及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说明，解

释可能造成的不利环境影响，并回答了相应咨询。受访公众均是自主地表达了其

真实意愿。沿线群众以及单位对本项目总体持肯定态度。公众希望建设和营运期

间采取相应措施，减缓项目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调查结果符合周边居民实际人文经济社会环境特点。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

的形式具有真实性。

7公众参与结论

受访者及单位对本项目建设的支持度为 100%。在工程建设工作中，管理机

构应严格做好各项环保措施，做到达标排放，将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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